
关于申报广州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更好地实施《广州市“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根据《广东省社会科

学普及条例》《广州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和《广州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的相关要求，进一步加强社会科学普及阵地建设，市社科联自本通知印发之

日起启动第四轮广州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申报认定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基地级别

基地级别分为三类，分别是重点基地，一般基地，共建基地。

二、申报范围和条件

（一）申报范围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能自主运作，以开展群众性、经常性、公益性的社科普及、宣传教

育活动为主的机构或单位。

（二）申报条件

1. 重点基地申报条件

（1）具备面向公众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的能力；

（2）有完善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管理和档案管理制度；

（3）有计划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

（4）已连续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五年以上，且每年度面向公众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

动不少于二十四场次；

（5）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场所总面积 500m2 以上；

（6）年度专门用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经费不少于十万元；

（7）配备三名以上专门负责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人员、十名以上具备社会科学普及工

作能力的专门人才和一支稳定的社会科学普及志愿者队伍；

（8）接受市社科联的业务指导并积极配合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

2.一般基地申报条件

（1）具备面向公众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的能力；



（2）有完善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管理和档案管理制度；

（3）有计划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

（4）已连续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三年以上，且每年度面向公众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

动不少于十二场次；

（5）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场所总面积 300m2 以上；

（6）年度专门用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经费不少于五万元；

（7）配备一名以上专门负责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人员、五名以上具备社会科学普及工

作能力的专门人才和符合社会科学普及需求的志愿者；

（8）接受市社科联的业务指导并积极配合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

3.共建基地申报条件

（1）具备面向公众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的能力；

（2）有完善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管理和档案管理制度；

（3）有计划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

（4）已连续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一年以上，且每年度面向公众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

动不少于六场次；

（5）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场所总面积 200m2 以上；

（6）年度专门用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经费不少于三万元；

（7）配备一名以上专门负责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人员和三名以上具备社会科学普及工

作能力的专门人才；

（8）接受市社科联的业务指导并积极配合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

三、申报受理

市社科联统一受理本市行政区域内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或机构的申报材料。申报单位需

提交以下材料：

（一）《广州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申报表》（附件 1），一式三份；

（二）《申报单位（机构）基本情况登记表》（附件 2）；

（三）申报单位关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管理制度；

（四）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所必需的场所和设施证明；

（五）参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人员基本情况；

（六）申报单位整体情况介绍和近年来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取得的经验与成果；

（七）其他与申报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相关的证明材料。



四、组织评审

（一）市社科联组织相关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通过现场答辩、实地考察等方式，

全面了解申报单位的社科普及总体情况。

（二）2021 年以前（含 2021 年）认定的广州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直接进入现场答辩

评审环节。

五、认定备案

通过评审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由市社科联统一认定为相应级别的广州市社会科学普及

基地，并向上级部门备案，授予“广州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称号。

六、申报方法

（一）市社科普及基地的申报受理由市社科联科普部负责。申报表及有关材料可从“广

州社科网”“广府新语”微信公众号上下载。

（二）申报截止日期为 7 月 25 日，逾期不再受理。

邮寄地址：纸质材料寄送到市社科联科普部（广州市天河区龙口东路 363 号宝供大厦

215 室）;

电子邮箱：电子版同步发送到 sklyj@gz.gov.cn。

（三）联系人：袁静，联系电话：020-38497787

七、其他事项

（一）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申报材料的原广州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视为自行放弃基地

资格。

（二）为确证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申报及佐证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

1.广州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申报表

2.申报单位（机构）基本情况登记表

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3 年 7 月 5 日


